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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 
1995 年 2 月 14 日 

 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环保局，国务院各部委、直属机构、总会、

公司环境保护司（办）： 
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，信贷政策既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

手段，也是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关键措施。中国人民银行为进一步支持环

境保护工作，于 1995 年 2 月 6 日发出《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银发[1995]24 号），要求各级金融部门在信贷工作中落实国家

环境保护政策。这是在新形势下加强环保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。为了配合金融

部门贯彻银发[1995]24 号文件的规定，充分运用信贷政策做好环境保护工作，现

通知如下： 
  一、各级环保部门认真学习银发[1995]24 号文件，了解国家信贷政策和有关

规定，关注金融和信贷政策改革的进展。同时，要主动向金融部门宣传环境保

护政策法规，介绍环保工作情况，争取金融部门的理解、支持和配合。尤其要

学会运用信贷政策作为环境保护参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的重要手段。 
  二、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严格把好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的审批

关。各级环保部门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建设项目，其环境影响

报告书（表）坚决不予批准；对没有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项目要严肃查处；

要把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的审批和查处情况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和有关金融

机构通报。 
  三、加强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的全过程监督管理。既要监督建设项目环保工程

或设施的设计和建设情况，也要配合金融部门监督建设项目所需要的环保资金

到位和使用情况，促使环保资金及时到位和专款专用。对环保工程或设施没有

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或者虽已建成但未通过环保验收的，负责审批该项目的环

保部门要及时通报当地人民银行和有关金融机构。 
  四、加大环保执法力度。各地在环保执法检查中，要重点检查违犯国家禁

令擅自建设和生产严重浪费资源、污染环境、危害人体健康的产品的企业和污

染严重又没有治理能力的企业，检查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和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

要求的“三资”企业及引进项目。对这些企业和项目，要依照环保法律规定予以关

闭或停止生产，并将处理决定通报当地人民银行和有关金融机构。 
  五、努力开拓环保资金渠道，积极争取环保贷款。各地在编制环境保护“九
五”计划和《跨世纪绿色工程计划》时，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，

认真组织一批重点环保项目，争取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“九五”计划。对有经

济效益和还款能力的项目，要积极争取金融部门给予贷款支持，促进项目的实

施。各级环保部门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实施环境保护计划的重要措施，逐步增强

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的能力，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打下良好基础。 
附：中国人民银行《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 
  

 


